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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 
一、履职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锚定政治引领，筑牢法治建设思想根基。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和干部教育培训核心内容。全年组织7次专题学习研讨，带动全局开展10次法律法规集中学习。每季度召开法治建设专题会议，研究解决审计执法规范化、普法宣传等问题，推动形成“主要领导主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各科室协同抓”的法治工作格局。  
（二）聚焦主责主业，规范审计执法监督行为。2025年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统筹推进20个审计项目，所有项目严格执行法定程序，确保合法合规。坚持客观公正原则，对查出问题依法定性，准确引用法规依据，提出45条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审计建议，发挥审计“治已病、防未病”的建设性作用。 
（三）压实法治责任，完善依法决策工作机制。严格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全局年度工作计划与绩效考核体系，明确责任清单和任务台账。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，审计项目计划制定、重要制度出台等均经法律顾问审核，全年完成合法性审查4次。加强审计队伍法治建设，组织开展审计执法案例研讨、业务技能竞赛等活动4次，选派5名骨干外出参加专业培训、参与跨区域审计项目，学习政策法规、大数据审计技术等知识与经验。 
（四）深化普法宣传，营造尊法学法良好氛围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在审计进点会、现场审计、整改督导等环节，向被审计单位宣讲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及财经法规，全年开展20次“送法上门”活动，覆盖25家市直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及重点企业。借助“4·15国家安全教育日”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等节点，组织开展4次法治宣传进社区活动，解答10余人次群众法律咨询，推动形成“审计机关依法审计、被审计单位主动配合、社会公众理解支持”的良好法治环境。 
（五）狠抓整改落实，强化法治刚性约束。跟踪督办2021—2024年度504个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，截至2025年底，完成整改479个，整改完成率95.04%。将审计整改纳入被审计单位年度绩效考核，强化约束，推动整改从“被动接受”转为“主动整改”。对整改不到位、屡审屡犯的单位，依法依规提出处理建议，维护审计法治权威，确保问题“件件有回音、事事有着落”。 
二、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法治学习质效不高。部分干部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仅停留在会议传达、文件通读层面，缺乏结合审计工作实际的系统性钻研和深度思考，未能准确把握其在审计监督领域的实践要求。学习与实践脱节问题突出，面对新业态审计、重大项目跟踪审计等复杂场景，难以精准运用法治思维拆解问题、用法治方式界定责任，破解审计难题的专业能力亟待提升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计监督的精准性和权威性。​
（二）普法宣传效能不足。普法工作仍以传统模式为主，依赖海报张贴、手册发放、会议宣讲等单向输出方式，互动性、趣味性不足，难以调动受众积极性。未能针对被审计单位领导干部、财务管理人员、基层业务人员等不同群体的岗位特点和需求差异，差异化设计宣传内容与形式，导致普法内容与受众需求匹配度不高。未能形成“审计+普法”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，宣传多停留在法规条文普及层面，未结合审计案例开展具象化解读，难以让受众深刻理解违法违规后果，宣传实效与预期存在明显差距。​
（三）审计执法规范度欠缺。少数审计项目存在“重结果、轻程序”倾向，取证环节存在程序不规范、关键证据缺失、证据链不完整等问题，影响审计结论的合法性和说服力。法规引用精准性不足，存在新旧法规衔接不当、条款适用场景匹配错误等情况，部分问题定性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支撑。审计文书制作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，存在问题事实描述模糊、逻辑条理不清、整改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，不符合审计质量控制体系对文书规范性、严谨性的要求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工作的整体质效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（一）深化法治思想学习，提升法治素养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持续摆在首位，完善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与干部常态化学法机制，通过专题培训、案例教学、交流研讨等形式，加强新法规、新政策学习，提高审计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。 
（二）创新普法宣传方式，增强普法实效丰富普法宣传载体，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精准化、互动式普法，针对被审计单位、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制定差异化普法内容。深化“审计+普法”模式，将法治宣传融入审计全过程，提升被审计单位依法理财、合规经营意识。
（三）规范审计执法行为，提高审计质量。进一步健全审计质量控制体系，细化审计全流程操作规范，加强对审计取证、底稿编制、报告撰写等关键环节的监督把关。开展优秀审计项目评选和执法案例通报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推动审计执法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。






